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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散布謠言煽「強佔」
法律界逐點駁斥：違禁制令涉刑事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院日前就金鐘及旺
角部分被堵塞路段頒布臨時禁制令，由申請人自行清
理路面，惟「佔旺」和「佔鐘」示威者都無視臨時禁
制令，阻止清拆行動。代表的士業界的律師昨日表
示，不排除會向法庭申請拘捕令。有大律師指出，示
威者的舉動已可能構成藐視法庭罪，不過他亦表示，
向法庭申請拘捕令或要控告示威者藐視法庭罪有一定
的困難，因為兩者都要確認被告身份。

鄺家賢：執行禁制令有困難
代表的士業界律師鄺家賢昨日承認執行禁制令有困
難。她批評，示威者不斷挑戰法治底線，但相信人數
會愈來愈少。她續說，如示威者堅拒守法，不排除向
法庭申請拘捕令。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臨時禁制令已有法律效力，示威

者阻止清拆行動已可能構成藐視法庭罪。不過，他表示，
向法庭申請拘捕令或要控告示威者藐視法庭罪有一定的
困難，因為兩者都要確認被告身份，「法庭要知道要拘
捕的是誰，或者控告誰藐視法庭罪，所以一定要有被告
資料。」他指，若禁制令原告人真的要申請拘捕令，起
碼要有被告多角度的影片，證明他有意阻止清拆行動。

倘示威者拒拘捕令 警可執法
高院頒令時明言民事禁制令無權要求警方介入，警

方亦強調不會介入，除非有暴力行為才會執法。陸偉
雄同意警方昨日處理禁制令原告人自行清理路面的做
法。他說，有很多人不理解禁制令的限制，以為禁制
令一出，警方就能協助清理路面，但他指禁制令中，
警方其實是沒有角色的。他續說，若法庭頒布拘捕令
後，示威者仍然拒捕，警方才能進行拘捕。

堵路涉藐視法庭 律師研申拘捕令
香港文匯報訊 旺角「佔領」區昨日傍晚6時許，一名男子

在旺角彌敦道及亞皆老街交界，拿出懷疑裝有易燃液體的樽。
有目擊者指該名男子企圖點火，被「佔領」者制服。

示威者索帶綁腳 予警調查
在旺角滙豐銀行外，拿着懷疑裝有易燃液體玻璃樽並想

點火的男子，被一大班「佔領」者圍住。有人拉扯推撞，
場面非常混亂。有「佔領」者搶走疑載有易燃液體的玻璃
樽，另有人用索帶綁住該名男子雙腳，把他制服在地上。
數分鐘後，有人大叫阻止，稱示威者無權綁住任何人，之
後「佔領」者將索帶解開。但被制服的男子臥在地上，報
稱不適暈倒地上沒有反應。警員和消防員之後趕到為他急
救，再用擔架將他抬上救護車。有「佔領」者向警員展示
從該男子手上奪過來的打火機，現場亦留下一些樽，交由
警方檢走調查。

圖放火男遭制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高等法院日前針對「佔領」

旺角及金鐘者發出臨時禁制令，要求示威者撤離及不得再架設障

礙物，但示威者置若罔聞，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社民連主

席梁國雄及工黨主席李卓人等更涉嫌散布不實的「法律意見」，

煽動示威者繼續「強佔」。據悉，何俊仁等製作一份所謂「拆解

旺角禁制令」的單張，其中聲稱臨時禁制令只屬民事禁制令，被

禁制可以拒接，又聲言臨時禁制令的對象包括在現場維持秩序的

警員等。有法律界人士昨日逐點駁斥，指違反臨時禁制令將構成

刑事罪行，法官在頒令時已表明毋須將命令交給當事人，警員並

非禁制令的對象等。

訛稱示威者可拒民事禁制令
一張聲稱綜合了何俊仁、黃世澤、
林鴻達的意見的單張，在「佔領」示
威者間廣泛流傳。該單張指稱，高院
近期發出的臨時禁制令，「屬民事禁
制令：即兩位原訴與在場『佔領』 者
之私人恩怨，警方無權因民事禁制令
介入或作出清場。」
該單張又稱，由於臨時禁制令很可能
沒有被告名字，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拒絕
接，而有關臨時禁制令的判詞中「所有
介乎亞皆老街至登打士街之間一段彌敦
道之人士」適用於「所有人」，包括「佔
領」者和在場警察等。

藐視法庭可囚3周留案底
有法律界人士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逐一拆解有關單張的謬誤。他指，雖
然臨時禁制令是一種因民事侵權而請
求法院頒布的臨時救濟措施，但違反
了臨時禁制令是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的：根據普通法規定，違反臨時禁制
令將構成藐視法庭罪。根據2007年的
何錦偉案，觸犯藐視法庭罪者，法院
可即時判其入獄3星期並留案底。
針對該單張聲言，「佔領」者可以

拒接臨時禁制令，該名法律界人士指
出，頒發是次臨時禁制令的法官潘兆
初在判詞中，已明確指出原告可以在
中英文報章刊登禁制令內容，以及在
旺角「佔領區」張貼禁制令，而毋須
將禁制令交付給當事人。

無礙警執法 斥破壞法治
該名法律界人士批評，有關單張稱臨
時禁制令的禁制對象包括警員，也是失
實的說法。他解釋，根據高院在有關的
臨時禁制令的判詞中指出，禁制令的對
象是「所有非法佔有人士」，警員是執
法人員，並非禁制令對象，故禁制令不
影響警方繼續在「佔領區」布防。
他質疑，有關人等，尤其是何俊仁身
為律師，涉嫌散布類似的失實「法律知

識」，是在煽動「佔領」示威者漠視法
院命令，繼續違法「佔領」，徹底破壞
了香港的法治制度和司法機構的尊嚴。

廖長城：不遵守需負刑責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廖長城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法庭是司法機
構，純粹依據案情、法律、證據、事實
作出決定，若市民不遵守法庭禁制令，
即等同藐視法庭並需負上刑責。
他強調，「公民抗命」是以不法手

段達到理想本屬違法，於刑法上不能
構成答辯理由，而保障法庭能夠行使
司法權，更是法治的重要部分，
「『公民抗命』通常是對抗極權政
策，比如牽涉種族歧視等基本人權，
但香港今天不是面對生與死，而是政
制發展速度。若每事不喜歡就『公民
抗命』，香港將會永無寧日。」

黃國恩：勿踐踏法治害香港
法律界人士黃國恩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也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無論用
如何高尚的藉口，也不能容許侵犯他
人的權利，既然現時法庭已發出清晰
的訊息，就是行使集會權利也要顧及
公眾的利益，現在示威者强佔馬路，
已對公眾造成滋擾，法院有必要發出
禁制令保障公眾利益。
他續說，臨時禁制令與正式禁制令無

異，示威者必須遵守。根據報章所指，
禁制令的內容是禁止「佔領」者阻塞指
定的道路，及禁止任何人阻止移除該路
段阻塞的障礙物，故苦主在取得禁制令
發出後，可按禁制令的內容，有權自行
移去障礙物，其他人士如作出阻撓，又
或繼續留在該段路造成阻塞，已構成藐
視法庭罪，可被判入獄。
黃國恩強調，如果大家都不遵從法

庭的判决，是對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
的法治制度赤裸裸的踐踏，是對香港
極大的損害。他希望各示威者能夠尊
重法庭判決，尊重香港的法治，使市
民能重過正常的生活。

的哥保飯碗 旺角「清場」爆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等法院日
前頒下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堵塞金鐘中信
大廈的 3 個出入口和添美道與龍匯道交
界，並容許業主移除有關地點的障礙物。
中信大廈保安員昨日再度多次嘗試拆走鐵
馬，但在場示威者立刻阻止，甚至以粗言
責難掃地的清潔工。大廈職員最後停拆鐵
馬，在場示威者立即變本加厲，再用膠索
帶、麻繩及大型保鮮紙等加固，完全沒有
撤離之意。
金鐘中信大廈業主金蓬投資有限公司上周

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佔領」行動
示威者繼續堵塞中信大廈的添美道停車場出
入口和另外2個消防緊急出入口，及添美道
與龍匯道交界的道路，申請獲法官批准。大

廈職員則在大廈的多個位置，包括停車場出
入口貼出了臨時禁制令。
中信大廈職員前日已清除部分鐵馬，但

近添美道的停車場出入口外仍有一層鐵
馬，更有示威者在場看守，堵塞通道的情
況未有改善。大廈職員昨日早上嘗試再度
移除出入口的鐵馬和雪糕筒，但再遭在場
示威者阻止，並要求執達吏到場。有清潔
工更在現場打掃路面時，慘遭示威者以粗
言責難。
逾20名大廈職員和警員，昨日中午再在大
廈對出的添美道和龍匯道交界範圍，由職員
向在場示威者宣讀出臨時禁制令，並指要執
行有關內容，拆除現場的多重鐵馬。職員
指，大廈的消防通道已被鐵馬堵塞，擔心一

旦發生意外會阻礙救援。警員亦指拆鐵馬並
非警方行動，警方只在有人破壞社會安寧時
才會介入，呼籲在場示威者保持克制。

反對派數議員阻撓「加障」離譜
不過，在場示威者隨即起哄，走到鐵馬前

阻止清拆，要求大廈職員交出執法令，又指
應待律師到場再處理。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亦在場阻止清拆，建議中信大廈在法院周
五審理是否延長禁制令之前，別再移除鐵
馬，以免激化矛盾。
大廈職員其後離開，未再去拆除鐵馬。不

過，示威者卻「得寸進尺」，再用索帶、保
鮮紙、麻繩等物料加固鐵馬，並躺在鐵馬上
繼續留守，完全沒有撤離之意。

「路霸」阻中信拆障 爆粗罵清潔工

「佔中」昨日踏入第二十五
天，旺角彌敦道和金鐘夏慤道等
幹道仍然被「佔領」，市民生活
大受影響，運輸業界更是叫苦連

天。高院日前已頒布臨時禁制令，禁止「佔
旺」示威者繼續佔據旺角亞皆老街、彌敦道與
通菜街、砵蘭街等一帶。成功取得臨時禁制令
的運輸業團體昨日聯同執達吏和律師到彌敦道
與登打士街交界宣讀臨時禁制令，又出動夾斗
車，試圖拆除障礙物。然而，示威者卻無視禁
制令，死守障礙物，並跟清拆人士多次發生衝
突。為免雙方爆發嚴重衝突，大批軍裝警員進
駐，分隔兩批人，運輸業團體最終只能清拆部
分障礙物，指會在周五申請延長臨時禁制令。

生意急挫七成 逾百的抗議
取得臨時禁制令的「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
昨午2時許到旺角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發起
抗議，逾100輛的士參與。他們帶同分別寫上
「支持警方執法」和「保飯碗，忍無可忍」等
字句的標語抗議，並把的士停泊到亞皆老街其

中一條行車線。有的士司機表示，「佔領」者
堵塞道路，影響生計，生意額急挫五成至七
成，要求「佔領」者盡快撤離。
「的總」昨午3時半又聯同執達吏和律師轉

至彌敦道與登打士街交界，以揚聲器宣讀高等
法院頒布的臨時禁制令，表明要清走障礙物。
執達吏和律師又向示威者強調，「如果你不遵
守該命令，你有可能被認定是藐視法庭罪。」
宣讀臨時禁制令後，「的總」成員以鐵鉗等工
具，拆除不少路面的障礙物，包括鐵馬、垃圾
筒及木板，再交由夾斗車夾走。

無視禁制令「佔旺」者增援推撞
然而，清拆數分鐘後，「佔旺」示威者不斷

增援，他們在鐵馬前不斷指罵清拆人士；部分
示威者更無視禁制令，和清拆人士爭奪鐵馬，
又坐在路障上阻止清拆，雙方多次互相推撞。
為免雙方爆發嚴重衝突，大批警員其後進駐中
間，分隔兩批人士，又在馬路兩旁組成人鏈。
警方多次強調，清拆行動不是警方的行動，指
除非有人破壞公眾秩序，才會介入。

雙方對峙逾半小時，彌敦道兩旁的錶行及金
舖暫停營業。最後，總會只能清拆部分障礙物
就要離開。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總幹事吳業培
昨表示，法庭已經頒下禁制令，禁止「佔領」
旺角一帶道路，對清拆行動受到阻礙感到無
奈。他強調，清理路障目的是要開路做生意。
他又指，星期五是禁制令期限屆滿，他稍後會
根據昨日的情況申請延長禁制令，並且會與其
他的士司機從業員商討下一步行動，包括是否
採取更加大規模及激進的清除路障行動。

數市民難忍 拆障釀爭執
另外，在昨午1時許，數名市民亦表示忍無

可忍，戴上手套，帶備鎅刀、鉗子等工具，在
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剪掉綑綁障礙物的索
帶，並搬走木板等障礙物。「佔旺」示威者立
即上前阻止，並坐在路障上面，雙方發生爭
執。大批配備防暴裝備警員即時增援，築成人
牆，分隔兩批人。由於現場圍觀人士增加，大
批警員另築成人鏈，把部分圍觀者逼向上海街
的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廖長城強調，「公民抗命」於刑法
上不能構成答辯理由。

■聲稱綜合了何俊仁、黃世澤、林鴻達
的意見的單張。

■取得臨時禁制令的「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昨午2時許到旺角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發起抗議，
有逾100輛的士參與。 曾慶威 攝

■旺角昨晚下起暴雨，律師陳曼琪冒雨
到場向示威者宣讀禁制令。 梁祖彝 攝

■旺角「佔領區」昨晚有人投下疑似糞
便及油漆，並有多人中招。 黃偉邦攝

■旺角彌敦道昨晚有一
男子拿出疑裝有易燃液
體玻璃樽（紅圈），更
企圖點火，但立刻被制
服，並交警方處理（左
圖）。 莫雪芝 攝


